
羅馬書（六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5/17/2015 

與基督聯合作神奴僕 

信徒（神子民）是因信稱義，站在恩中，在榮耀中喜樂。 

神的恩典不但赦免罪孽，更能從犯罪之中拯救我們。恩典不但能夠使人稱義，更能使人成聖。恩典使我們與

基督合一（1∼14），使我們成為神（義）的奴僕（15∼22）。 

一、與基督聯合（1∼14） 

A. 我們對罪死了，怎麼還能活在其中呢（2）？ 

B. 我們在罪上死的方法，是洗禮使我們在基督死上與祂聯合（3）。 

C. 我們在基督的死上有份，在祂復活的生命中也有份（4∼5）。 

D. 我們的舊人與基督同釘十字架，使我們能從罪底下得著釋放（6∼7）。 

E. 耶穌一次向罪而死，持續地向神活著（8∼10）。 

F. 我們也是「向罪而死，向神而活」（11）。 

G. 我們脫離死亡，得著生命，也要將身子獻給神，作為義的器皿（12∼13）。 

H. 罪不能作我們的主（14） 

二、作神的奴僕（15~23） 

A. 原則：獻上自己（16） 

B. 實施：身份的轉換（17~18） 

1. 從前是作罪的奴僕（17） 

2. 信徒從罪裡得了釋放（18a） 

3. 信徒作了義的奴僕（18b)。 

C. 兩種為奴的比較及發展（19） 

D. 為奴與自由 （20∼22） 

E. 神的奴僕 VS 罪的奴僕（23） 

 


